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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3年11月17日北市教體字第10342229200號函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
(一)培養學生運動興趣與體能，培養運動優秀人才。
(二)帶動學校整體之運動風氣，落實體育教學活動。
(三)促進校際體育之交流觀摩，提升選手田徑技巧。
三、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四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士林區葫蘆國民小學
五、比賽日期：104年5月13日(三)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。
六、比賽地點：葫蘆國小運動場
七、活動規模：本活動為期一日，預計12校，學生約200名參加。
八、參加對象：臺北市設有田徑重點發展項目之國小五年級在籍學童。
九、比賽項目：
(一)田賽：跳遠 (五年級男、女至多各2人)。
(二)徑賽：60公尺個人、200公尺個人(五年級男、女至多各2人)、400公尺接力(以校為單位，每校至多五年級男女各1隊。)
十、報名項目：各項目限定報名人數，每位選手最多報名二項，請以賽程時間考量選手報名項目；接力部分，凡列於報名表上選手皆可出賽。
十一、比賽制度：
(一)田賽：預賽取前六名晉級決賽。
(二)徑賽：採計時制，各項取最優前六名晉級決賽。
十二、報名手續：報名表請核章後送交葫蘆國小學務處體育組黃雪雲組長。
聯絡電話：28129586分機822；傳真電話：28113761；
※報名表電子檔請寄電子信箱：snowhuang1108@gmail.com
十三、領隊會議：104年5月13日（星期三）上午8時30分於本校仁愛樓一樓會議室舉行。 
十四、獎勵：鼓勵參賽為原則，僅公布比賽成績參考；個人競賽項目依組別擇優發給紀念品獎勵；參賽學校獲贈飲用水一箱。
十五、申訴：以裁判依中華民國田徑規則之判決為終決。
十六、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大會修訂公布之。

